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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洲市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文件

株洲市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

关于印发叶株洲市食品安全有奖举报暂行
办法实施细则曳的通知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袁云龙示范区尧市食安委各成员单位院
现将叶株洲市食品安全有奖举报暂行办法实施细则曳印发给你

们袁请根据工作实际袁认真贯彻落实遥

二茵一二年二月二十九日

株洲市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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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洲市食品安全有奖举报暂行办法实施细则

第一条 为规范市本级食品安全举报奖励的申报与发放工作袁
依据叶株洲市食品安全有奖举报暂行办法曳袁结合实际袁制定本细
则遥

第二条 本细则适用于株洲市及所属县市区食安办及食品安

全委员会各成员单位受理尧交办尧督办或者直接参与调查处理的食
品安全违法案件遥

第三条 株洲市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渊以下简称野食安办冶冤
具体负责受理尧审核市本级食品安全举报奖励的申报袁发放市本
级食品安全举报的奖励遥 县渊市冤食安办负责受理尧审核县渊市冤本
级食品安全举报奖励的申报袁发放县渊市冤本级食品安全举报的奖
励遥

第四条 市食安办综合协调全市食品安全违法案件举报工作遥
市食安办和各职能部门对外公布食品安全有奖举报电话遥 各县
渊市冤 政府和各职能部门应该制定有奖举报专门处理程序和制度袁
明确负责领导尧责任部门尧责任人及联系方式袁并报市食安办备案遥
区一级的食品安全违法案件举报工作直接由市食安办统一协调管

理遥
第五条 各县渊市冤食安办在接到举报线索或申报奖励申请时

均应在受理尧审核后向市食安办备案袁各县渊市冤食安办可制订具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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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举报受理及奖励申报受理程序遥
第六条 市食安办及各职能部门必须派专人负责衔接处理食

品安全有奖举报电话袁接到举报或者接到交办函后要积极受理袁及
时记录在案袁形成专门案宗袁并严格执行举报保密制度遥填写好叶株
洲市食品安全有奖举报登记表曳渊见附表 1冤袁对于不属于受理范围
的举报内容要及时予以说明遥 举报人可采用电话尧信函尧网络等方
式实名举报袁举报时袁要登记姓名尧身份证号码和联系方式袁应提供
违法生产经营者的名称尧地址或者违法人员的姓名尧身份尧违法事
实等基本信息遥

叶株洲市食品安全有奖举报登记表曳采用二联式连续编号登记
本袁由市食安办统一定制袁领用单位必须由专人保管袁不能缺页码袁
如有损坏要如实报损遥

第七条 按照 叶株洲市食品安全委员会关于进一步明确各职
能部门食品安全监管职责的意见曳渊株食安委发也2011页4号冤精神袁
各职能部门接到举报投诉电话后袁在 2个工作日内向市食安办申
报备案遥 各职能部门的分管负责人及工作人员要保持 24小时通
讯畅通袁确保及时接到投诉和及时调查处理遥 各职能部门受理的
举报袁属于本部门职责范围的要组织好调查处理曰对不属于本部
门职责范围的举报袁应当及时书面通知报市食安办袁由市食安办
移交有权处理的部门办理袁并填写叶株洲市食品安全有奖举报线
索交办表曳渊见附件 2冤遥特事特办袁急事急办袁在 2个日内完成移交
工作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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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条 各职能部门对本部门受理的或者市食安办转交的食

品安全举报线索要积极组织进行调查处理遥 如有需要立即去现场
的举报线索袁原则上城区 1小时尧农村 2小时内要到达现场调查处
理曰一般举报线索在 2周内办结曰复杂举报线索查处时间根据检验
检测的时间要求适当延长遥

第九条 因泄密导致举报人遭受打击报复的袁市食安办及有关
职能部门对泄密者给予行政处分袁 重者移送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
事责任遥按照属地管理和部门分段监管的原则袁对于举报案件的承
办单位未能及时处理袁或者泄露袁或者某种原因导致举报失效袁或
者未完成而造成不良社会影响袁经调查核实袁在对县渊市冤区和各相
关职能部门的年度绩效考核中分别进行扣分遥

第十条 食品安全举报的奖励由案件承办单位负责申报遥举报
内容属实的袁 案件承办单位应当自作出处罚决定或移送司法机关
受理之日起 7个工作日内袁向市食安办申报遥

第十一条 申报食品安全举报奖励袁应填写叶株洲市食品安全
违法案件线索举报结案审批表曳渊一式三份冤渊见附件 3冤袁提出申报
奖励的具体金额袁并提交株洲市食安办袁包括举报受理单位的交办
通知以及案件处罚决定尧案件移送尧涉案货值说明渊加盖案件承办
单位公章冤等有关材料复印件遥

第十二条 申报奖励金额应依据举报所属类别尧涉案货值金额
确定遥举报所属类别尧奖励金额与涉案货值的适用比例由案件承办
单位依据叶株洲市食品安全有奖举报暂行办法曳相关规定确定遥 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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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货值金额按照涉案货品售价计算袁 没有售价的按照市场上同类
商品的平均价格计算遥 货值金额难以确定的袁按照有关规定袁委托
估价机构进行确定遥

第十三条 每起举报案件的申报奖励金额最高不超过 1万元遥
违法行为较轻且无涉案货物或货值金额无法计算的袁 案件承办单
位可视情况申报 500-2000元的举报奖励遥

第十四条 市食安办收到食品安全举报奖励申请后袁 应在 7
个工作日内完成对申报材料的审核袁签署审核意见遥 根据叶株洲市
食品安全违法案件举报奖励决定通知书曳渊见附件 4冤袁 通知举报
人遥

第十五条 举报人应当在接到通知之日起 30日内携带本人身
份证或其他有效证件到市食安办领取奖金袁并填写叶株洲市食品安
全有奖举报奖励领取单曳渊见附件 5冤遥 委托他人代领的袁应当提供
委托证明尧委托人和受委托人的身份证或其他有效证件遥逾期未申
领的袁视为自动放弃遥

第十六条 举报奖励申报表尧举报奖励决定通知书尧举报奖励
领取单等有关材料原件由市食安办存档袁 复印件交相应的职能部
门存档遥 以上材料按野机密冶等级保存遥
第十七条 对查实的食品生产经营违法行为袁要加大对查处结

果的运用力度遥 一是通过会议尧文件尧简报等形式对食品生产经营
违法行为在全市进行通报曰 二是通过新闻媒体等对食品生产经营
违法行为进行曝光曰三是加强企业诚信体系机制建设袁对涉案个人

5



或者企业建立行业禁入的野黑名单冶制度遥
第十八条 本细则由株洲市食安办负责解释遥

附件院1.株洲市食品安全有奖举报登记表
2.株洲市食品安全有奖举报线索交办表
3.株洲市食品安全违法案件线索举报结案审批表
4.株洲市食品安全违法案件举报奖励决定通知书
5.株洲市食品安全有奖举报奖励领取单

主题词院食品安全 有奖举报 细则

报院省食安办尧市委办尧市人大办尧市政府办尧市政协办

发院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尧云龙示范区尧市食安委各成员单位遥

株洲市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 2012年 2月 29日印发
渊共印 150份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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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注意保密
编号院NO.*******

株洲市食品安全有奖举报登记表
举报人

联系方式

记录人

举
报
内
容

领
导
批
示

处
理
情
况

办
理
结
果

举报方式

登记时间

举报时间

身份证号
渊实名冤

经办人渊加盖公章冤:
年 月 日

举报人
单位/地址

受理
单位/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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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注意保密
编号院NO.*******

株洲市食品安全有奖举报线索交办表

举
报
内
容

领
导
批
示

处
理
情
况

办
理
结
果

交办时间

举报方式

身份证号
渊实名冤

举报时间

经办人渊加盖公章冤:
年 月 日

线索来源

举报人

联系方式

受理人及
承办单位

渊加盖单位公章冤

举报人
单位/地址

交办人
及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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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株洲市食品安全违法案件举报奖励决定通知书

院

按照叶株洲市食品安全有奖举报暂行办法曳有关规定袁你的举报查证属

实袁经审核批准袁决定对你实行奖励袁奖励金额 元渊大写 冤遥请

你在接到通知之日起 30日内携带本人身份证或其他有效证件到株洲市食
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领取奖金渊地址院株洲市天元区庐山路 277号慈善大厦
8层冤曰委托他人代领的袁应当提供委托证明尧委托人和受委托人的身份证或

其他有效证件遥 逾期未申领的袁视为自动放弃遥

通知人院 通知方式院

通知时间院 年 月 日 时 分

渊单位公章冤

年 月 日

注意保密
编号院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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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株洲市食品安全有奖举报奖励领取单

基本情况

有奖举报奖励登记表编号院

有奖举报奖励审批表编号院

有奖举报奖励决定通知书编号院

附院身份证明材料 页袁委托书 页袁其它院 遥

举报奖金签收单

今领取举报奖金 元 渊大写 冤袁

特此遥

领取人渊签名尧章或手印冤院

经办人院

年 月 日

注意保密
编号院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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